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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08        证券简称：首创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6－108 

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公告 

 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投资标的名称：四川省广元市白龙水厂 BOT（建设-运营-移交）项目。 

 投资金额和比例：项目总投资 45,300 万元；公司已成立项目公司广元首

创水务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投资、建设、运营等工作，项目公司注册资本

10,520 万元人民币，本次增资 18,120万元人民币用于白龙水厂投资建设工作。 

特别风险提示：  

 投资标的本身存在的风险：水费支付风险。 

 

一、项目概述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十

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投资四川省广元市主城区供排水项目的议

案》，同意公司投资四川省广元市主城区供排水 PPP（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

式）项目，项目总规模 64.2 万吨/日，总投资不超过 129,100 万元人民币。 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度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投资

四川省广元市白龙水厂 BOT（建设-运营-移交）项目的议案》，公司将采用 BOT

（建设-运营-移交）方式与广元市人民政府就白龙水厂项目进行合作。该项目总

规模 20 万吨/日，一期 10 万吨/日，总投资约 45,300万元人民币，为公司投资四

川省广元市主城区供排水 PPP 项目中的二期项目。目前，公司已成立广元首创

水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元首创”），注册资本 10,520 万元人民币，本次增

资 18,120 万元，增资后广元首创注册资本为 28,640万元人民币，负责本项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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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、建设与运营等工作。 

  

二、项目的基本情况 

四川省广元市白龙水厂 BOT项目设计规模 20 万吨/日，其中一期建设规模 10

万吨/日，主要建设内容为取水设施、原水输水管、净水厂、从水厂到接管点的

清水输水管道。总投资 45,300万元人民币，为“广元市主城区供排水 PPP项目”

包中的子项目。特许经营期限为 30年（自项目正式开始商业运营日起）。 

对该项目的投资及相关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三、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广元市人民政府：负责人：邹自景；地址：广元市利州区人民路北段

24号。 

（二）广元首创水务有限公司：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注册资本：10,520 万元

人民币；法定代表人：张钊；注册地址：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东坝办事处莲花村；

经营范围：自来水生产和供应；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；水污染治理；环保工程；

固体废物治理；市政设施服务管理；市政公用工程；工程技术；环境卫生管理；

绿化管理；水资源管理；技术推广服务；给排水工程设施的咨询、设计、施工、

设备供应、安装经营；环保设备的批发与零售。 

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，广元首创未经审计总资产 27,585 万元；净资产

10,980 万元；2016 年 1-6月实现营业收入 2,629万元；净利润 48万元。 

 

四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  

广元市人民政府（甲方）与广元首创水务有限公司（乙方）签署《特许经营

协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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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项目内容：白龙水厂及取水管网的建设、运营、维护，白龙水厂供水规

模 20 万吨/日，一期 10 万吨/日，主要建设内容为取水设施、原水输水管、净水

厂、从水厂到接管点的清水输水管道。 

2、特许经营权：甲方授予乙方在特许经营期内独家且排他的权利，以按照

本协议的规定通过融资、投资、设计、建设、拥有、运营和维护项目设施的方式

完成本项目，以及将项目公司生产的净水出售给市供排水公司，并收取净水水费

的权利。 

3、特许经营期：30 年（自项目正式开始商业运营日起）。 

4、土地使用权：甲方以划拨方式无偿向乙方提供特许经营项目用地。 

5、期满移交：在移交日，乙方应向甲方或其指定机构无偿移交乙方对供水

项目设施的所有权益。 

6、协议生效条件：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正式签

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生效。 

 

五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项目作为广元市主城区供排水 PPP 项目的一部分，为西南区域首个地级

市供水 BOT 项目，对公司在西南区域的发展有示范推动作用。公司取得本项目

后，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况。 

 

六、项目的风险分析 

水费支付风险：存在一定的水费支付风险。 

解决方案：将净水水费分摊到广元市财政部门及广元市供排水（集体）有限

公司共同承担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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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9月 26 日 

 

 

报备文件：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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